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2017 年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规程 

 

一、复试分数线 

根据教育部《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中国科学院大

学关于做好 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结合本单位上线生源数、

下达计划数等，分别确定本单位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复试分数线如

下： 

专业门类 
单科 

（满分=100） 

单科 

（满分>100） 
总分 

学术型研究生 50 100 370 

专业学位研究生（一志愿） 50 85 315 

专业学位调剂分数线 50 90 350 

注：1、未达到学术型分数线的考生，可自愿选择调剂到专业学位。 

      2、“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和“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 

划”具体要求以中国科学院大学规定为准。 

 

二、复试安排 

3月 21日（星期二）  08:00-17:00     报到 

报到地点：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A座 A313-2  

3月 22日（星期三）  上午 07：30     体检 

体检地点：北京市慈铭体检(亚运村门诊部) 

3月 22日（星期三）  13：30-17:30     复试 

面试地点：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A座 A215 

3月 23日（星期四）  08:00-17:00     复试 

面试地点：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A座 A215 

 

三、资格审核及复试材料收集

复试前，考生必须提交核验以下材料：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毕业证及学位证原件（非应届生），应届本科毕业生查验学生证； 



3、本科毕业学校教务部门（或院系）出具并加盖公章的考生大学本科课程成

绩单原件； 

4、反映考生英语水平的成绩证明或证书（复印件）； 

5、考生在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或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获专

利、科研成果及其它原创性工作成果的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 

6、考生的各种获奖证书（复印件）； 

7、考生个人自述（自述本人的专业学习情况、学术背景、在所申请的专业曾

经作过的研究工作、个人学术研究兴趣，以及攻读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计划、

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目标等，字数 1000 字左右）； 

8、其它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四、复试方式及内容（学术型与专业型硕士相同） 

1、专业考核 

重点考查考生大学学习情况及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对知识灵活运

用的程度以及考生的实验技能和实际动手能力等，了解考生从事科研工作的潜力

和创新能力。专业课复试范围：考核《半导体物理》、《半导体集成电路》、《信

号与系统》、《电子线路》等方面的综合基础知识，注重基本概念和知识面。 

2、英语听力和口语考核 

主要考核考生运用英语知识与技能进行听说交际的能力，由我所组织专家进

行考核。听力要求考生能听懂日常生活中的通知、讲话、一般性谈话或讨论等。

口语要求考生能用英语回答有关日常生活、家庭、工作、学习等方面的问题，并

能就某个话题进行连续性的英语表达。 

3、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思想政治品德主要考核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基本

情况。 

4、综合素质考核 

考核考生的工作学习态度、团队合作精神、人文素养、沟通和交流能力等方

面的基本素质。 

 

五、体检 



体检要求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执

行。 

 

六、录取 

总成绩＝初试成绩/5×50％＋复试成绩×50％ 

其中，复试成绩＝专业考核×95%＋外语测试×5%，复试总成绩采用百分制，

60分为及格。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同时参考思想政治品德和综合素质

考核。同一类型考生的考核优先级按总成绩（初试＋复试）从高到低依次择优录

取，体现第一志愿考生优先的原则。



七、复试监督和复议

1、实行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复试工作过程

全程进行监督，一旦出现违纪违规事件，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2、实行监督制度和巡视制度。纪检监察部门将对复试工作进行全面、有效监

督。 

3、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复试基本分数线、复试工作办法、复试结果等信息在

所网站 ( http：//www.ime.ac.cn/ ) 上及时公布。 

4、实行复议制度。复试结束后的公示期内，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受理具实名的

书面投诉，对投诉问题经调查属实的，由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责成有关复试

工作小组进行复议。 

 

2017 年硕士生复试、录取期间，为方便考生反映复试录取的有关情况，我所

设置考生接待电话，号码为：010-82995538；设置监督举报电话：010-82995537；

微电子所招生纪检监督电话：010-82995762；北京市招生专用监督电话：

010-82837219。考生如对复试结果持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向我所研究生工作领

导小组提出书面复议申请。 

 



未尽事宜或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相关规定不符之处，均以中国科学

院大学的相关规定为准。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招生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15日 


